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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修订草案）》简述 

我国现行的《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原办法”）自 1999 年 4 月 28 日起施行，至今已 12 年，期间

未曾做过修订。为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国土资源部起草了《闲置土地

处置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并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颁布了《国土

资源部关于〈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针对原办法未对闲置土地的调查、核实、认定和处理等程序作出任何规定的问题，征求意见稿对上

述各环节的程序作了相对细致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同时还细化了属于“因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

为”造成动工延迟或者土地闲置的情形的规定；调整了闲置土地处置方案可采用的方式；增设了闲

置土地的信息公开制度；增加了预防和监管的措施，如限制土地使用者在闲置土地处置完毕前申请

新的用地、申请被认定为闲置土地的转让、出租、抵押登记等。征求意见稿就原办法中的规定作了

如下主要修改：  

1. 重新定义“闲置土地” 

原办法中未区分闲置国有建设用地和闲置集体建设用地，对此，征求意见稿将“闲置土地”限定为

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未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超过约定、规定的

期限未动工开发建设的国有建设用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可以认定为闲置土地：（1）国有建

设用地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未约定、规定动工开发建设日期，自国有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合

同生效或者划拨决定书核发之日起满 1 年未动工开发建设的；（2）已动工开发建设但开发建设面积

占应动工开发建设总面积不足 1/3 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 25%，且未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

府批准，中止开发建设连续满 1 年的；（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同时，征求意见稿单

独增加一条，规定“闲置集体建设用地的调查、认定和处置”，参照闲置国有建设用地的有关规定

执行。 

2. 增加了闲置土地的调查和认定程序、并细化了属于“因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造成动工

延迟或者土地闲置的情形 

在原办法中，尚无责令限期动工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对闲置土地调查和认定程序方面进行了详细规

定。根据征求意见稿，调查核实闲置土地时，县级以上地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可以询问当事人及其

他证人、进行现场勘测拍摄、查阅复制相关文件和资料以及要求相关单位或个人作出说明。如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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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实，土地使用者的行为构成闲置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向土地使用者下

达《责令限期动工通知书》，土地使用者在接到《责令限期动工通知书》后，应当在 3 个月内动工

开发建设。如土地使用者未能在《责令限期动工通知书》的限期内动工或提出动工延迟是由于政府、

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不可抗力、司法查封、诉讼、仲裁或者军事管制、文物保护等原因造成的证

明材料的，县级以上地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向土地使用者下达《闲置土地认定通知书》。 

根据征求意见稿，造成动工延迟或者土地闲置的“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包括政府调整城乡

规划、政府未按约定交付土地、政府供应的土地存在权利不清、政府或其有关部门因自身原因提出

停止动工等行为。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因未履行国有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合同和划拨决定书约定、

规定的义务或者违法行政行为造成项目动工迟延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3. 调整了闲置土地处置方案可采用的方式 

征求意见稿规定，对于闲置土地的处置和利用，在《闲置土地认定通知书》下达后，应先由县级以

上地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与土地使用者协商，共同拟订闲置土地处置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

组织实施。闲置土地设有抵押权或者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等限制土地权利措施的，县级以上地方国

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相关抵押权人参与闲置土地处置方案的拟订工作，并征求有关司法机

关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明确闲置土地处置方案可选择五种方式，分别是：（1）签署补充协议延长动工开发建设

期限，重新约定动工、竣工期限和违约责任，延长动工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1 年；（2）改变土地用途，

并按新用途核算、收缴或者退还土地价款；（3）安排临时使用，临时使用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 年；

（4）协议有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5）置换土地。其中，置换土地仅适用于已缴清土地

价款、落实项目资金，且因规划调整造成闲置的情形；且置换土地可以按规定采取协议方式出让。

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原办法中关于临时使用之后重新开发时由政府收取增值地价和通过确定新的土

地使用者对原建设项目继续开发建设的规定。 

4. 增加征缴土地闲置费和土地使用权无偿收回的程序、调整了土地闲置费的标准 

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在县级以上地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与土地使用者未能就闲置土地的处置方案

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县级以上地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根据土地闲置的时间长短，可报本级或有

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对土地使用者征收土地闲置费或者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并且应当分别下达

《征收土地闲置费决定书》和《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在县级以上地方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作出征收土地闲置费和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之前，土地使用者有权要求举行听证，同时，

土地使用者不服征收土地闲置费或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 

征求意见稿将土地闲置费设定为土地出让或划拨土地价款的 20%，而原办法中规定土地闲置费“相

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20%以下”。根据征求意见稿，县级以上地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将不再有土地

闲置费的自由裁量权。 

5. 增设了闲置土地的信息公开制度 

征求意见稿要求县级以上地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利用门户网站公开闲置土地的相关信息，由省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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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及时汇总和公示。闲置土地在没有合理利用或者依法收回前，相关信息应当长

期公示。县级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将土地使用者闲置土地的信息抄送金融等部门，纳入相关

部门的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如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制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将有助于提高政府执

法的透明度和公众的监督。 

6. 增加了预防和监管措施 

征求意见稿增加了对土地闲置的预防和监管措施，包括规划条件不明确的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不

得出让以及暂停闲置土地情况严重和闲置土地利用不达标地区关于新增建设用地的审批等。同时，

征求意见稿也对相关土地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责任作出了严格规定。更为重要的是，在闲置土地

处理完以前，闲置土地不得进行转让、出租、抵押登记，土地使用者亦不得申请新的用地。 

综上，征求意见稿在闲置土地的调查、核实、认定和处理等程序方面作了相对细致的规定，但对于

县级以上地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与土地使用者协商共同拟订闲置土地处置方案的期限、协议有偿收

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处置方式的适用情形和限制尚待进一步明确。 

如果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敬请不吝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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